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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法制日报》 报道， ３

月 ２５ 日 １３ 时 ３０ 分， 雨后的

春日还泛着些许寒意， 位于江

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南大苏富特

创业园内的南京律师远程会见

中心 （以下简称中心） 门外已

有数名律师等待， 他们都预约

了当天下午与羁押在看守所的

当事人进行远程视频会见。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 在

南京市公安局监管支队和南京

市律师协会共同努力下， １ 月

２１ 日 ， 全省首家律师远程会

见中心试点运行， 有效缓解了

疫情防控期间律师会见难问

题， 保障了被告人、 犯罪嫌疑

人诉讼权利， 让刑事诉讼活动

在疫情防控期间顺利进行。

线上见

“这次是我第二次来中心

进行视频会见， 通过这种方式

与当事人交流没有任何障碍，

效果也没有影响， 遇到什么问

题工作人员马上就能解决，快

速便捷！ ”测量体温正常后，江

苏学森律师事务所律师孟雯边

在前台核验身份边向记者说。

记者在中心看到， 大厅内

设有身份核验、 等候休息和会

见区，现场还有工作人员指引。

“请在这台机器上进行脸部识

别， 完成对已在看守所进行指

纹认证的律师补充录入人脸信

息。”中心工作人员一边引导孟

雯进行认证一边向记者解释。

“核验内容包括申请会见

律师三证是否齐全、 有无带家

属、 案件信息、 预约时间房间

号等。” 正在中心轮值的南京

市看守所民警畅婷婷说。 核实

所有信息无误后， 孟雯在前台

领取会见号码牌， 便至休息区

等待叫号。

“这是全国首家设在律师

协会的远程会见中心， 目前对

接南京市看守所、 南京市第二

看守所、 南京市第三看守所和

六合看守所。” 南京市律师协

会秘书长蔺瑸说。

据介绍， 律师远程会见系

统设在看守所和律师协会两

端， 运用专网点对点连接。 中

心建有 １２ 个远程会见室， 预

留了 ９ 个会见室的改造空间，

在满员使用情况下， 每年可进行

近万次会见， 相当于一个中型看

守所一年的会见量。

“处于疫情防控期间， 目前

采取人工预约＋审核的方式确定

会见时间。 申请律师将相应材料

点对点交至律协工作人员处预

约， 审查符合条件的， 将在 ４ 小

时内递交至市监管支队， 支队再

次审核后会同看守所确定时间，

再由律协电话通知律师。” 南京

市律师协会秘书处工作人员介绍

说， 根据规定， 律师申请会见需

符合 “确有必要会见” 的情形，

包括对犯罪嫌疑人被刑事拘留后

的首次律师会见； 案件提交检察

院审查逮捕期间 （７ 天） 内的一

次会见； 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的

首次会见等。 其他紧急情况确实

需要会见的， 经南京市律师协会

与市公安局监管支队协商确定。

解难题

３ 月 ２ 日上午， 江苏九州祥

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崔保华在中心

与关押在南京市第三看守所的犯

罪嫌疑人杨某某进行了首次会

见。

杨某某因涉嫌虚开增值税发

票罪被逮捕。远程会见时，崔保华

就近期阅卷情况及辩护思路与杨

某某作了沟通， 询问了近期有无

办案机关工作人员对其进行提

审， 与其确认是否认罪认罚等事

项。

“疫情防控特殊时期， 远程

会见系统化解了律师不能线下会

见的实际情况。 就算在恢复正常

生产生活秩序后， 系统也能发挥

突出作用， 为广大律师提供高效

会见服务。” 崔保华赞叹道。

随着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

盖制度不断推进， 律师会见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的数量逐年增加。

就南京而言，２０１７ 年律师至看守

所会见 ３５８４１ 次 ，２０１８ 年增至

４９３９０ 次， 增长 ３７．８１％，２０１９ 年

达到 ６７７２４ 次，增长 ３７．１２％。 由

于羁押场所多处于郊区， 受场地

限制，律师会见时常面临排队难、

耗时长、窗口少等问题。

“早在疫情发生之前， 我们

就已在着手建设远程会见系统，

通过挖掘科技潜力， 缓解律师会

见难问题， 旨在为全市律师减少

会见成本， 提高会见效率。” 南

京市律师协会会长贾政和谈到研

发系统初衷时说。

目前， 中心仅对南京已经录

入公安监管部门律师身份核验系

统的执业律师提供服务。 符合会

见条件的， 一般提交申请材料审

核通过后两个工作日内即可安排

会见， 会见时间为 ４０ 分钟。 整

个会见过程实行实时监控， 但不

监听。

据悉， 待疫情结束后， 需要

会见的律师可以直接通过 “南京

公安监管 ” 微信公众号进行预

约， 通过审核、 现场核验相关执

业证书和公函后， 就可以视频方

式与被告人、 犯罪嫌疑人进行会

见。 此外， 中心常态化运行后，

将进一步研发会见签字功能模

块， 扩大布点， 在全市范围内选

址建设分中心， 为广大律师提供

更为专业灵活的服务。

共创建

近年来， 南京市公安局监管

支队与市律协将维护和发展警律

良好沟通关系摆在重要位置， 双

方于 ２０１６ 年确定了季度工作例

会制度， 为常态化沟通交流搭建

了工作平台 。 ３ 年来共召开 １２

次工作交流会议 ， 形成彼此尊

重、 平等相待、 相互支持、 相互

监督、 正当交往、 良性互动的新

型警律关系。

“南京律师远程会见中心正

是南京警律和谐法律共同体建设

的硕果， 要在不断运行中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 最终将成功经验做

法在全市 、 全省 、 全国推广 。”

江苏省公安厅副厅长陈辉说。

为进一步强化对会见律师身

份 、 资格审核和会见过程的监

督， 南京市公安局监管支队制定

了律师远程会见暂行规定、 律师

远程会见须知， 确保律师远程会

见规范开展及在押人员远程会见

安全管理。 “中心是执法活动的

延深， 要抓紧完善制度， 定人定

位定责； 要加强中心日常管理，

主动请检察机关进行监督； 中心

试运行过程中的技术问题要边试

行边改进。” 江苏省司法厅副厅

长张武林说。

据了解， 检察机关将在中心

设立工作站， 将会见活动纳入检

察监督范围， 对程序合法性、 系

统安全性、 工作规范性进行法律

监督， 明确追责机制， 确保在利

用现代科技促进刑事诉讼活动顺

利进行的同时保障法律程序的规

范与严谨。

“我们将进一步打破地域限

制， 疫情结束后， 加大全市网络

铺设和远程会见端口建设， 逐步

将远程会见系统推广至全市两级

看守所。” 南京公安局监管支队

支队长葛晓东介绍说。

资料照片

四川法院成立163个律师调解室
据 《四川法治报》 报道，

记者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获

悉， 省法院、 司法厅召开全省

律师调解暨律师事务所诉讼服

务站试点工作视频会议， 总结

去年工作 ， 安排部署今年工

作。

今年， 四川省将深入推进

律师调解试点工作， 促进律师

调解工作机制的规范化和常态

化， 推动律所诉讼服务站的实

质化运行。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

院党组成员、 副院长张能， 省

司法厅党委委员、 副厅长王强

出席会议并讲话。

截至目前， 四川全省各地法

院共成立律师调解室 163 个， 加

入法院特邀调解组织名册、 特邀

调解员名册的律师调解组织 357

个、 律师调解员 2270 名。 去年，

全省法院调解案件 270945 件 ，

其中有律师参与调解的案件共

21285 件。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 省法院与司法厅、 省律师协

会在全省范围内大力推广 “非接

触式” 诉讼服务， 截至目前， 全

省在律协、 律所设立的诉讼服务

站达 96 个。

会议强调， 各级法院要深刻

理解律师参与解纷的重大意义，

透彻理解律师调解工作的原则、

范围、 运行机制等内容， 完善诉

调对接程序， 探索畅通司法确认

的渠道， 促进律师调解工作机制

的规范化和常态化， 提升律师调

解工作质效 。 要与司法行政机

关、 律师协会共同有序规范推进

律所诉讼服务站的设立、 运行，

要坚持律所诉讼服务站的实质化

运行， 坚持便利群众诉讼、 切实

有效开展服务、 联动协作多元解

纷。 要立足于公益性质， 明确律

所诉讼服务站的职能定位、 设立

程序、 服务事项、 工作标准等，

加强日常监督管理及对工作人员

的定期培训， 确保诉讼服务站真

正有用有效。

会议指出， 全省各级司法行

政机关要提高政治站位， 再补短

板、 再强弱项、 再抓落实， 推动

律师调解试点工作成为四川司法

行政的一道亮丽风景， 为全国律

师调解试点工作提供 “四川经

验”。

（夏菲妮）

一周律事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 社会和经济秩序受到不

同程度的影响， 尤其是在经

济领域， 许多合同关系遭受

冲击， 围绕责任、 损失的承

担及合同能否继续履行问

题， 势必产生诸多纠纷。

为此，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 《关于依

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

题的指导意见 （一）》 （以下简称 《意见》），

给出了权威意见。

依据立法机关对此次疫情防控法律性质

的界定， 《意见》 进一步明确了此次疫情或

者疫情防控措施在民事法律适用层面的定

性， 规定了相关民事案件特别是合同案件中

不可抗力规则的适用， 强调既要依法适用，

又要避免规则滥用， 积极鼓励交易， 最大限

度减少对正常经济秩序的冲击。

简单来说， 此次疫情及相关防控措施即

便构成不可抗力， 但在特定合同关系中， 也

并非就可以让一方完全免责乃至就此解约。

至于损失如何承担， 《意见》 也给出了 “协

商和解、 共担风险、 共渡难关” 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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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抗力

并非一概免责

主笔 话闲

广州

检察院看守所派驻值班律师

广州市检察院、 公安局、 司法局近日

联合印发 《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中

全面落实值班律师法律帮助的实施细则 》

的通知 。 旨在坚决贯彻落实 “两高三部 ”

《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

和广东省 “两院三厅” 《关于刑事诉讼法

律援助的实施办法》 文件精神， 创新解决

审前阶段值班律师法律帮助工作中存在的

困难和不足， 确保在认罪认罚制度中为犯

罪嫌疑人提供实质性法律帮助。

《实施细则》 明确， 检察机关、 公安

机关 （看守所） 应当依法告知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有权约见值班律师， 获得法律帮助，

并为其约见值班律师提供便利。 在押犯罪

嫌疑人、 被告人要求约见值班律师的， 看

守所应当依法为其安排值班律师会见。

看守所应当在监管场所内开展值班律

师制度和法律帮助权的法制宣传 ， 张贴 、

悬挂相关宣传材料， 以便在押人员了解和

掌握。 相关宣传材料由法律援助机构统一

向看守所提供。

《实施细则》 要求法律援助机构统筹

律师资源， 建立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库， 并

在市、 区两级检察院、 看守所设立法律援

助工作站， 派驻或者安排值班律师， 为犯

罪嫌疑人、 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 检察院、

看守所应当为派驻值班律师提供必要的办

公场所和设施。


